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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报昌吉州文物局2020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方案的请示

自治区文物局：

根据国家、自治区文物局开展“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要求，现将《昌吉州文物局“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方案》予以上报，请审核。

昌吉州文物局

2020年3月27日

昌吉州文物局“5·18国际博物馆日”

宣传活动方案

  

    为贯彻自治区文物局《关于开展“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的通知》精神，不断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和传播功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历史文化，昌吉州围绕“致国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这一主题，结合县（市）各博物馆实际情况，制定“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2020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Diversity and Inclusion）”。各县市根据活动内容制定活动口号和宣传标语。

    二、活动时间安排
    2020年5月18日

三、宣传内容

1、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纲要》、《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文物保护法》和《博物馆管理办法》等重要政策的情况。

2、博物馆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文明城市创建、乡村振兴、文化扶贫，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促进文化消费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3、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自信，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发挥的作用。

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面向残疾人，老年人，退役军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开展服务，使全体人民可以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发展成果的相关实践。

    四、活动宣传形式

1、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活动期间，各县市博物馆利用专题展览、制作宣传展板、张贴主题标语，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资料、LED电子大屏滚动播放等形式，大力宣传当地历史文化、人文资源和《文物保护法》等重要的法律法规知识，营造全民关心并参与博物馆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2、精心策划，有序组织。各县市博物馆在5.18活动期间，策划推出一系列专题展览进行集中展示宣传，有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宣传活动。一是吉木萨尔县拟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使命”为主题的小学生书画作品大赛、书画作品展，北庭博物馆举办的新疆世界文化遗产地遗产保护成果图片展和北庭摄影展等系列展览活动；二是奇台举办首届“文博杯”青少年“弘扬历史文化 讲好奇台故事”小小讲解员大赛，“讲奇台历史、听奇台故事、看奇台发展”活动以及“识脸谱”和“听十二生肖兽首介绍”等传承中华文明社教活动。三是昌吉市举办“5·18国际博物馆日”启动仪式及“5·19中国旅游日”开幕式活动；组织“文化惠民暖人心”活动和赠送书籍、剪纸、书画及青少年开展图书义卖活动等。四是昌吉州博物馆开展藏品鉴定、文物咨询“有奖问答”活动。五是阜康组织青少年教育研学旅行活动。六是玛纳斯组织亲子活动和专家讲座等教育活动。
3、采用“引进来，走出去”宣传。各县（市）博物馆利用免费开放费开展专题展览和引进外展、临展方式宣传，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州博物馆举办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奇台县“林则徐史迹展”专题巡展，昌吉市“文物知识进校园”活动，木垒县举办平顶山大墓、四道沟遗址考古发掘精品文物专题展览及传统礼仪知识培训。通过开展“博物馆进学校、进社区、进乡镇”“走出去”宣传，进一步增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辐射力和覆盖面。
4、加强合作，提升影响力。各县（市）文物局、博物馆加强与新媒体合作，发挥媒体传播优势。通过电视台、电台、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网络媒体平台向广大公众宣传和展示博物馆文化，培育精神家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普文物保护知识，进一步增强博物馆及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
五、活动保障措施
1、各县市文物局、博物馆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精心组织，有序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2、抓好活动期间的各类免费开放活动，认真做好针对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服务和保障工作。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维稳安保措施，切实加强安全防范，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3、认真做好“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信息交流和总结工作。

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               2020年3月26日印发

